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管军

“壮汉”伪装女友网恋谈感情？
法院以诈骗罪判刑1年4个月

地铁站扶梯上好心救人，却成被告？
法院：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应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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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高价租车跑网约车入不敷出
法院审结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记者 王葳然

地铁站扶梯上， 眼见前方乘客失足后倒， 后方乘客忙伸手施救。

谁知， 这一行为牵连后方人摔倒， 导致好心人也成了被告？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院”） 审结这样一起案件， 回

答了“助人导致第三人受伤谁担责” 的法律疑问。

法
去年 3 月， 乘客冯某在

地铁打浦桥站搭乘上行的自

动扶梯， 突然因站立不稳，

冯某猛地向后倾倒。 此时，

冯某身后的乘客刘某反应迅

速， 在其即将倒地的瞬间及

时扶住， 避免了冯某可能遭

遇的伤害。

然而， 由于刘某在施救

借力时脚步自然地向后撤了

一步， 导致当时站在刘某后

方的丁某等几名乘客重心失

衡， 纷纷摔倒。 丁某摔倒受

伤后， 将冯某、 刘某和地铁

方面三方告上法庭， 请求判

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等

各类费用。

原告丁某认为， 据监控

视频显示， 被告冯某在乘坐

自动扶梯时未遵守乘梯规

范， 导致其身体失去平衡，

并致使被告刘某的行动受到

影响， 进而使自己摔倒受

伤， 因此被告冯某应对自己

的损害承担责任； 同时， 被

告刘某突然后退， 造成自己

受伤， 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还

表示， 事发时地铁工作人员没

有及时介入， 也应对自己的受

伤承担赔偿责任。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

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

实， 被告冯某搭乘涉案自动扶

梯， 因自身原因站立不稳， 向

后倾倒， 其身后站立的被告刘

某及时将其扶住， 但也因此妨

碍其他乘客正常乘梯， 造成原

告等 3 名乘客摔倒、 场面混乱

的后果。 被告冯某的行为与原

告摔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被

告冯某对此负有过错， 应赔偿

原告相关损失。 原告在搭乘自

动扶梯时未紧握扶手， 在突发

情况下不及应变， 未充分注意

自身安全， 对损害结果的产生

也有一定过失， 可以减轻被告

冯某的责任。

“但是， 被告刘某在案发

时面对紧急情势， 及时对即将

摔倒的被告冯某予以救助， 该

行为属于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 是一种彰显优良道德风尚

的助人为乐行为， 从法律意义

上讲是一种见义勇为的典型样

态， 应当予以褒奖。 被告刘某

实施的救助行为并无不当， 也

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 本案中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承

办法官李斌表示。

同时， 地铁方面已举证证

明案发时涉案自动扶梯未现故

障， 其对于自动扶梯进行必要

的保养和检查， 事发后其工作

人员也及时到场处置事故， 已

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故原告要求被告上海某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的主张， 缺乏相关

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综合本案事发情况， 法院

酌情认定被告冯某对本次事故

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剩

余 30%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本报讯 近年来，网约车司

机以其工作时间自由、 工作地

点灵活、报酬结算及时等特点，

吸引了大量从业者。 然而，“需

自备车辆” 的门槛让许多人选

择租车或分期购车，“以工养

租”“以工养贷”。 实践中，不少

司机入行后发现收入难以覆盖

高昂的运营成本， 从而陷入困

境。近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就审

结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2023年5月，阿城决心去开

网约车， 遂与从事汽车租赁的

千山公司签订了一份《汽车租

赁合同》。合同约定阿城向千山

公司承租一辆新能源汽车，租

期为19个月， 首期租金37000

元，后续每月租金8700元，租期

届满后，车辆归阿城所有。

合同签订后， 千山公司如

约交付车辆， 阿城随即开始了

网约车运营。 然而， 阿城发现

网约车生意并不如想象中那般

好做， 因收入不佳， 他仅按每

期 8700 元标准支付了 2023 年

6 月至 9 月期间的四期租金。

此后， 尽管千山公司多次

进行催告， 阿城既未继续支付

自 2023 年 10 月起拖欠的租

金， 也未将租赁车辆归还给千

山公司。 千山公司遂将阿城诉

至人民法院。

合同另约定： 阿城应对租

赁期间发生的车辆违法行为承

担责任， 及时处置并缴纳罚

款； 阿城占有使用车辆时出现

违约行为， 应承担赔偿责任，

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公司为处理

相关事宜而支出的律师费。

千山公司诉称： 合同对租

赁期限、 租金、 违约情况均作

出明确规定， 现阿城未按约支

付租金， 故要求解除合同， 并

要求阿城返还车辆、 处理违

法， 同时支付租金、 违约金、

车辆占有使用费以及公司为诉

讼支出的律师费。

阿城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认为， 千山公

司与阿城签订的 《汽车租赁合

同》 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恪守

履行。 阿城在占有使用车辆的

情况下， 长期拖欠租金， 已构

成根本违约， 故支持千山公司

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合同解除后， 阿城作为违

约方， 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首先， 阿城需向千山公

司支付自 2023 年 10 月起至合

同解除之日止的拖欠租金。 其

次， 阿城负有在合同解除后立

即返还租赁车辆的义务， 并应

负责处理其在租赁期间产生的

车辆违章记录及缴纳相关罚

款。 鉴于阿城在合同解除后仍

未返还车辆， 由此给千山公司

造成的损失， 阿城需支付自合

同解除之日起至其实际将车辆

返还之日止的车辆占有使用

费。 此外， 由于阿城单方面违

约， 依据合同约定， 其还应向

千山公司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以

及千山公司为诉讼所支出的合

理律师费用。

宣判后， 当事人均未上

诉， 案件现已生效。

（文中所涉为化名）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杜民

【法官提醒】

有意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

机， 务必在签约前充分调研市

场行情、 评估自身收入预期与

稳定性。 面对“以租代购”、

“融资租赁” 等方案， 需仔细

核算成本 （租金 / 月供、 保

险、 能耗、 维保等） 与预期收

入的匹配度， 切勿仅凭热情或

片面宣传草率签约。

此外， 司机与租赁公司签

订的合同应当具有法律约束

力。 同时， 一旦出现收入不

足、 难以支付租金的情况， 务

必主动、 及时与租赁公司沟通

协商， 寻求解决方案， 如协商

展期、 调整方案。 若确实无力

继续履约， 应果断选择在合理

期限内归还车辆。 切勿采取拖

欠租金、 拒不还车甚至藏匿车

辆的消极逃避行为。 否则， 除

需支付拖欠租金外， 还将承担

高额违约金、 合同解除后的车

辆占有使用费、 律师费等损

失， 导致损失远超预期。

对汽车租赁公司而言，租

赁公司应制定条款清晰、 权责

明确、公平合理的合同文本。强

化风险评估，提供定制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网约车平

台作为连接司机与市场的重要

枢纽， 应不断提升平台规则、

计价方式、 预计收入水平等信

息的透明度。 在司机注册、 培

训等环节， 应主动提示行业收

入波动性、 运营成本构成等潜

在风险， 可特别对租车司机强

调租金占比风险， 引导司机理

性评估入行成本和收益预期。

此外， 平台应对接入平台的租

赁公司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和管

理， 鼓励其提供合法合规、 条

款公平的租赁产品。

本报讯 网恋多年的

“女友” 家中突遭变故， 急

需用钱， 寻求帮助， 这究竟

是考验感情， 还是一个诈骗

陷阱？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

刘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4 个

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责令

被告人刘某某退赔被害人损

失 5 万余元。

此前， 被害人在一款网

络游戏中与被告人刘某某结

识， 刘某某通过向被害人发

送其前女友身份证照片等方

式取得被害人信任。

其间， 刘某某冒充女性与

被害人谈恋爱， 后编造与前夫

离婚打官司、 母亲买墓地、 交

通事故等事由， 多次骗取被害

人“借款” 7 万余元及微信红

包 2 千余元， 骗得钱款后刘某

某用于归还赌债等。 刘某某于

公安机关立案前退还被害人 2

万余元。 后被告人刘某某经公

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动投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

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刘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多

次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应

予惩处。 考虑到被告人刘某某

有自首、 自愿认罪认罚等情

节， 依法对被告人刘某某作出

如上判决。

【法官提醒】

在网络交友时， 要验证对

方身份的真实性 ， 对 “高回

报 ” 兼职 、 免费礼品保持警

惕， 避免因贪利上当受骗； 不

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和扫描二维

码， 并妥善保管银行卡、 验证

码等信息， 拒绝共享屏幕等远

程操控； 发现被骗后立即冻结

账户并报警， 保留聊天记录、

转账凭证等证据， 寻求法律救

济。


